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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人事厅关于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学校教师职务任职

资格转定工作的通知 

 
(闽教人〔2008〕125号) 

各设区市教育局、人事局、省直有关厅(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关于“要规范中

等和高等职业学校的名称”的要求，我省普通中专、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成人中专的名称现已统一

规范为中等职业学校，为此，同类学校的教师职务系列也要相应规范统一的职称系列。然而，由于历

史的原因，我省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学校的教师原都评聘普通中学教师职务，不适应中等职业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为了加强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队伍建设，适应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经研究，决定规范并理顺我省原职业高中、

职业中专等教师职务评聘系列。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和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教师职务统一纳入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务系列，

中等职业学校今年不再评审中学教师职务系列。根据有关教师职务条例规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务

设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 

  二、全省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和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教师原已评聘中学教师职务系列的，必须转

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务系列。即已取得中学二级、一级、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的，均应相应转为

中等职业学校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职务任职资格。 

  三、申请转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系列的人员，必须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或普通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证书，且近3年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四、转定程序 

  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和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转定工作，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

在学校（单位）同意，设区市教育局审核汇总。中学二级、中学一级教师任职资格转定为中等职业学

校助理讲师、讲师任职资格，由设区市人事局核准，省直单位（学校）由省教育厅核准。中学高级教

师任职资格转定为中等职业学校高级讲师任职资格，由省教育厅审核后，报省人事厅核准。 

  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和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申请职称转定的教师，须认真填写《福建省职业高中、

职业中专教师职务系列转定审批表》（见附件1），并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最高学历毕业证书、教师

资格证书等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系原件复印）。 

  五、其它事项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1、2009年年底前须完成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转定工作；2010年1月1日起，中等职业

学校不再聘任中学教师职务系列。 

  2、暂时保留有初中部的中等职业学校，要分别定编和定岗，明确哪些教师属于中等职业学校的教

师，使这些教师能顺利转定为本系列教师职务任职资格。 

  3、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务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关系到我省原职业中专、职业高中

和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教师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的稳定，关系到我省中等职业教

育的改革与发展，各市、县（区）教育局、人事局应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确保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转定工作顺利进行。 

  请各设区市教育局将申请高级职称转定、省直有关厅（局）将申请中高级职称转定的教师审批表

（含有关材料复印件）及汇总名单（见附件2）于2008年12月31日前报省教育厅人事处（职改办）。 

  附件：1、福建省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转定审批表 

  2、福建省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转定人员汇总名单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人事厅 

  二○○八年九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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